
 

 

证券代码：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1-12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预计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 2011 年向本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总金

额为 350 万元，向本公司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1,600 万元；2010 年度张家港国

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向本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总金额为 320.87 万元，向本公

司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1,518.29 万元。 

（2）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 2011 年向本公司销售服装面辅料总金额为

1,100 万元；2010 年度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销售服装面辅料总金

额为 254.64 万元。 

（3）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96.04%）

2011 年向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 250 万元，销售服装产品

总金额为 650 万元；2010 年度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

限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总金额 208.77 万元，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597.41 万元。 

（4）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 2011 年向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服

装面辅料总金额为 200 万元，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350 万元；2010 年度张家

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总金额为

186.53 万元，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305.09 万元。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1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永

成先生、马晓天先生、闻振英女士、吴健先生回避。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

有限公司 1,600 1,518.29 0.44 

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

公司 
1,350 506.70 0.15 

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

公司 
200 186.53 0.05 

小计 3,150 2,211.52 0.6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

有限公司 350 320.87 0.08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华

实业有限公司 
650 597.41 0.15 

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

公司 
350 305.09 0.08 

小计 1,350 1,223.37 0.31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1 年年初至 3 月下旬，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

限公司销售服装产品总金额为 8.47 万元；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向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服装面辅料总金额 200.03 万元，向张家港国

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采购服装产品总金额 36.12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寒立，注册资本 300

万元，住所为张家港市杨舍镇东莱，主要从事服装生产、销售，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410.67 万元，净资产为-195.42 万元，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086.88 万元，净利润为 44.8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晓斌，注册资本 2,100 万

元，住所为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国泰大厦 15-17 楼，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8,008.02 万元，净资产为 4,731.21 万元，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1,100.80 万元，净利润为 1,402.1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才东升，注册资本 8,800 万

元人民币，住所为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国泰大厦 26-28 楼，主要从事进出口

业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8,606.64 万元，净资产为 15,657.97

万元，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20,343.95 万元，净利润为 3,336.26 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团公司”）的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故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和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均系集团公

司的联营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人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

为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的采

购、销售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根据，交易价格

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和

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的采购及销售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

市场价格为定价根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协议签署日期：2011 年 3 月 22 日 

（2）协议标的物：纺织服装产品或服装面辅料 

（3）协议期限：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4）定价原则：遵循当期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5）结算方式：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6）协议生效条件：经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与张家港国泰华创制衣厂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

公司，处于同一县市区，产品加工运输方便，该关联交易的发生，双方利益均等。 

2、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由于该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产生对

关联人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方世南先生、李国兴先生、楼光华先生认为：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公司结合现状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合理

必要且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我们作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

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提请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1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

常的业务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未损

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在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性

方面均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要求，同意《关于公司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七、备查文件 

1. 江苏国泰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